
— 1 —

楚雄彝族自治州财政局文件

楚财非税〔2021〕19 号

楚雄州财政局关于调整财政票据年度检验方式

的通知

各县市财政局、州级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财政票据年度检验方式的通

知》（云财非税〔2019〕34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提高财政票

据监管效率，将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、事中监管，根据财政票据

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现将《关于印发<云南省财政票据年度检验规

定>的通知》（云财票〔2005〕3号）中规定的每年 3至 5月集中

开展财政票据集中年度检验的方式调整为“验旧领新”和专项检查

相结合的方式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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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整内容

（一）各用票单位领用财政票据的，以“验旧领新”的方式

开展年度审验。用票单位再次领用财政票据时，需携带上次领用

的财政票据存根及财政票据领购证、财政票据领用记录，到同级

财政部门办理“验旧领新”手续，财政部门对已使用的财政票据

审验合格后发放新的财政票据。

（二）各用票单位应于次年 3月 31日前，对上年度领用财

政票据的使用情况进行认真自查，做好财政票据的分类和顺号整

理及登记财政票据台账工作，财政部门将随机抽取用票单位开展

专项检查。

二、审验内容

（一）收费依据。用票单位使用财政票据收费执行的文件依

据是否合法有效，是否按财政、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

标准收费，有无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现象。

（二）财政票据管理制度。用票单位是否建立财政票据管理

制度，是否按照《云南省财政票据台账管理规定》设立财政票据

管理台账，是否按照《云南省财政票据专管员登记备案管理办法》

对财政票据专管员进行登记备案。达到保存期限的财政票据是否

按照《云南省财政票据核销管理办法》进行销毁。

（三）财政票据使用情况。财政票据的实物库存数、作废数

与财政票据登记簿记录是否相符。财政票据的使用记录是否齐全,

财政票据收费金额是否一致。填开财政票据内容是否完整、规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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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印章是否齐全，有无涂改、挖补、撕毁等现象。有无财政票

据相互混用或串用的现象。有无擅自印制财政票据或买卖、转让、

转借、非法代开财政票据的行为。是否按有关规定保存财政票据

及存根，有无擅自销毁财政票据及存根的行为。有无财政票据丢

失的现象。发生丢失时，是否及时登报声明作废，查明原因，提

出处理意见，并交财政部门备案。有无其他违反财政票据管理规

定的行为。

（四）缴库情况。各项非税收入是否按规定实行“收支两条

线”管理，是否及时、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严格执行同一本财政票据不得跨年度使用的规定。各

用票单位应认真配合财政部门开展财政票据审验工作，不能采取

故意增减年度财政票据领用数量或周期等方式变更审验方式。各

级财政部门必须严格按审验内容对各在用财政票据进行审核，审

验不合格的停止供应财政票据。

（二）财政票据年检中发现用单位和个人有违反财政票据管

理有关规定行为的，应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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